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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湖南法治报
全媒体记者 李翔 通讯员
彭 跃 军 王 嘉 炜 ）9 月 26
日， 安仁县人大代表周思
娟、何莉莉，县政协委员阳
茂林， 人民监督员谭章文
和“益心为公”的志愿者段
生春等， 与安仁县检察院
副检察长彭新娥及行政公
益诉 讼部 门 的 检察 官 一
道， 来到永乐江镇青路村
陈某某非法占用耕地挖田
养鱼公益诉讼案的整改现
场“回头看”。 大家看到，以
前的杂乱小鱼塘、 养猪场
排污池等非法占用耕地的
情况不见了， 展现在检察
官和人大代表、 政协委员
眼前的是田间稻浪随风摆
动，遍地金黄。 收割机在田
间不断穿梭， 轰隆隆的机
器声奏响了丰收乐章。 这
是安仁县检察院实施 “田
长+检察长”机制后的一个
真实的写照。

今年 2 月， 安仁县检
察院与农村农业局、 自然
资源局等行政单位联合成
立了以 “田长+检察长”协
同保护耕地机制。 2022 年
4 月 1 日，在检察长邓二平
的提议下 ，协同 “田长+检
察长” 耕地保护机制成员
单位联合开展公益诉讼耕
地保护专项行动， 对全县
违法占用耕地情况进行摸
排。 发现部分乡镇存在占
用耕地种植树木、 挖塘养
鱼、 搭建板房建养猪场排

污池等违法违规行为。 经
全面调查核实， 安仁县检
察院分别向安仁农村农业
局、 自然资源局和有关乡
镇发出诉前检察建议 23
份，督促其依法履职，开展
整改工作。

收到检察建议， 相关
行政部门和乡镇立即组织
整改， 由县田长办牵头组
织，自然资源局负责指导、
协 调耕 地 问 题的 清 理 整
治，以及图斑复核，提供政
策和技术保障， 各乡镇政
府切实做好涉案当事人的
思想 工 作 并具 体 实 施整
改、及时汇报。截至 6 月 30
日， 全县违法违规占用耕
地种植树木共 23.14 亩、挖
塘养鱼洗沙共 15.61 亩、建
设临时板房共 1.1 亩、用于
养猪场排污共 3.23 亩 、用
于水泥地扩坪 0.3 亩 ，共
43.38 亩耕地，全部得到有
效复垦。

今年 7 月 ，43 亩违法
违规占用的耕地复垦 ，农
业农村局派出指导组 ，赴
各乡镇开展农业抗旱和技
术指导，指导农户清理沟
系 、改种补种 ，做好水源
管 理 、 田间 管 理 和病 虫
防 治等 工 作 ， 为秋 粮 稳
产稳 收 提 供全 程 跟 踪服
务 。

如今， 安仁县复垦后
的 43 亩耕地已进入秋收
的季节， 金黄的稻谷被阳
光照耀显得格外地迷人。

湖南法治报全媒体记者 李翔
通讯员 吴燕 何卫华

近年来 ， 临澧县检察院通
过一个个扎扎实实的案件办
理，不断展露出为大局服务、为
人民司法的情怀， 让人民群众
切实感受到公平正义就在身
边。 近日，《湖南法治报》记者走
进临澧县检察院， 记录人民满
意的基层检察机关的为民情
怀。

用心护“未”用爱守护
2022 年上半年， 临澧县检

察院公益诉讼检察部门、 未成

年人检察部门共同出击， 对该
县旅馆、 娱乐场所等部位开展
重点排查。

5 月 9 日晚，在检查某娱乐
城时 ， 发现其为促进消费 ，以
“配酒小姐”“酒水推销员”的名
义招用杨某等 7 名未成年女性
从事有偿陪待服务，违反了《未
成年人保护法》《娱乐场所管理
条例》的相关规定，必须得到应
有的惩戒和整治。

对此， 临澧县检察院果断
向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发出
检察建议，要求该局进行处理，
督促整改，消除隐患。 收到检察
建议后， 该局高度重视迅速立
案，7 月 29 日依照《未成年人保
护法》 对该娱乐城作出了罚款
10 万元的处罚。

该案扩大了未成人保护公

益诉讼的影响， 促使行政机关
和全社会更加关注未成年保护
工作，真正贯彻了“双赢、多赢、
共赢”理念，凝聚起了未成人保
护共识和合力。

用心用情守护人民利益
2018 年以来， 临澧县检察

院紧扣上级检察机关部署 ，结
合基层检察院民事裁判结果监
督线索缺乏的困境， 紧盯群众
关注的虚假诉讼问题， 主动出
击，积极作为，办理了一系列虚
假诉讼案件。

其中， 尤其是临澧县检察
院监督纠正的临澧县一公司破
产清算过程中虚列职工债权提
起虚假诉讼的系列案，有效维护
了正常的民事诉讼秩序，打击了破
产企业规避债务行为，充分保障了

广大职工及债权人合法权益，获得
社会的高度认可。

“企业经营不善破产倒闭 ，
这谁也不想；但在申请破产前，
企业法人故意编造虚假员工名
单、 捏造拖欠他们巨额工资的
行为， 让我们这些真正的员工
利益受损， 多亏了临澧县检察
院用心用情的守护。 ”2022 年 9
月中旬 ， 兰女士在 12309 检察
服务大厅向记者诉说。

2019 年 3 月 27 日，临澧县
检察院通过再审检察建议后 ，
临澧县法院针对此系列案分别
作出再审判决， 使得这一企业
的破产管理人得以重新确定破
产财产分配方案 ， 将总计 170
余万元虚假的职工债权从破产
清算第 1 分配顺位中予以剔
除， 充分保障了职工权益及其

他债权人的分配份额， 使其得
以足额清偿。

截至 2021 年 11 月，包括兰
女士在内，该企业的 66 户职工
债权得以 100%清偿。 虚假诉讼
的监督纠正， 真正维护了广大
职工和债权人的合法权益 ，进
一步彰显了法律权威， 维护了
公平正义。 该系列案的办理得
到了上级检察机关的高度肯
定， 被评为常德市检察机关年
度优秀案件。

“在今后工作中，我们将进
一步自觉忠实履行宪法和法律
赋予的职责， 持续跟上人民群
众 ‘没有最高 、只有更高 ’的新
要求， 让人民群众看得到实实
在在的变化和法律监督成效。 ”
临澧县检察院党组书记、 检察
长王冠笃定地说。

湖南法治报全媒体记者 李翔
通讯员 许伟

“第 1 次近距离接触减刑案
件办理，感受到了检察机关履行
法律监督职责的用心、 到位，这
种阳光下的减刑很好地回应了
人民群众对司法公正、透明的期
待。 ”长沙市人大代表刘胜祥在
发表听证意见时如是说。 9 月 23
日，长沙市星城地区检察院对某
监狱提请的李某、史某减刑案开
展了公开听证。

听证会上，长沙市星城地区
检察院副检察长姜国强介绍了
星城地区检察院办理的服刑人
员李某、史某两起减刑案件的基
本案情。 李某、史某均因诈骗罪
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 10 年 、12
年，监狱认为两名罪犯服刑期间
确有悔改表现，符合法定减刑条
件，报送检察院征求意见。

经审查，服刑人员李某入监
服刑两年 9 个月 ，罚金 、责令退
赔被害人经济损失 65 万元已履
行完毕，但服刑期间因违规扣教
育改造分 30 分。 罪犯史某被判
责令退赔被害人经济损失人民
币 204.5 万元未退还，但被害人
出具了谅解书放弃损失赔偿。

主办检察官充分听取了听
证员和刑罚执行机关的意见，根
据已经查明的事实、证据和有关
法律规定，认为服刑人员李某服

刑期间虽有违规行为，但系其主
动坦白， 认错态度较好且罚金、
责令退赔被害人经济损失已全
部履行完毕，犯罪行为造成的社
会影响有所降低。

服刑人员史某未退赔被害
人经济损失，虽被害人曾出具谅
解书自愿放弃经济损失赔偿，但
经办案组实地调查核实，被害人
在出具谅解书后又找史某家属
要赔偿款，其自愿放弃经济损失
赔偿的意愿已发生改变。检察机
关遂作出建议刑罚执行机关对
李某依法提请减刑，对史某不予
提请减刑的决定。

近年来星城检察院严格落
实减刑、假释案件实质化审查要
求，坚持以证据为中心 、注重实
地核查，承办检察官在审阅书面
材料后逐一核查罪犯服刑期间
现实表现 、财产刑履行 、计分考

核、病情鉴定、社会危害性、再犯
罪风险等关键证据，强化办案亲
历性，避免书面审案、纸面断案。
办案组在办理李某、史某减刑案
中 ，多次赶赴浏阳 、醴陵等地调
查核实，发现该案初审法院未及
时将史某刑事裁判涉财产部分
移送立案部门审查立案。 在星城
地区检察院的监督下，该法院已
启动史某原案财产刑执行工作。

“举行此次减刑听证会，是
落实减刑案件实质化审理要求，
深化细化检务公开的重要实践。
星城检察院将进一步更新司法
理念，依法规范充分履行检察监
督职责，把刑事执行检察履职置
于人民监督之下，增强司法办案
社会参与感，为实现国家治理体
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出积极
的贡献。 ”姜国强道出了此次公
开听证的内涵。

用心护“未” 用情温暖民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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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减刑案件在阳光下运行

公开听证会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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